
附件2：                                              
	永春县未知名遗体基本殡葬服务免费申请表

	编号
	
	报送单位
	
	殡仪馆    名称
	

	未知名遗体情况
	遗体发生地点
	
	死者性别
	
	死者身高
	

	
	去世  时间
	
	去世原因
	
	接送时间
	   

	
	寄存  编号
	
	寄存时间
	
	火化时间
	   

	办案公安机关、机构情况
	经办公  安机构
	
	经办民警
	

	
	经办人  警号
	
	主管公安机关
	

	
	死因  定性
	
	公告确认
	
	出具死亡  证明
	

	县公安局
    审查意见（盖章）



  经办人：      
  时间：
	县民政局
审核意见（盖章）



  经办人：
  时间：

	说明：1、本表为未知名遗体免费申请表。
      2、申请人为经办公安机构。
      3、本申请表一式二份，由县民政局审查盖章后方可有效，1份由县民政局留档，另一份由经办民警连同其它相关材料提供给殡仪馆。在结算殡葬费用时，由殡仪馆直接免除相关费用。
      4、须提供材料：（1）公安机关出具该未知名遗体证明；（2）经办民警出具警官证；（3）死亡证明；（4）火化通知书等。


